
炎陵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炎陵县2022年财政涉农资金

统筹整合使用调整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相关单位：

《炎陵县 2022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调整方案》，已经

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炎陵县人民政府

2022年8月30日

炎政发〔2022〕10号

炎 陵 县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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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陵县2022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使用调整方案

为了优化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机制，发挥财政资金的主导作用

和聚集效应，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民族宗教

事务委员会 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湖南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湖南省水利厅 湖

南省商务厅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湖南省林业局 湖南省乡村振

兴局关于继续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湘财

农〔2021〕18号)，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乡村振兴局 湖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湖

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林业局《关于印发〈湖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农〔2021〕10号)精神，结合

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资金统筹整合使用的基本原则

（一）资金整合原则。2022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主要是中

央、省、市下达到县用于统筹整合的资金，以及县级纳入统筹整合

的资金，根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需要，做到

“按需而整、应整尽整”。

（二）资金使用原则。按照“三个确保”的原则安排资金。

1. 确保刚性支出：一是确保上级带帽资金项目，二是确保巩固

脱贫成果政策延续项目；三是确保分年分批安排资金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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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保重点项目：一是优先发展农业产业；二是优先“三基地”

建设中的特色农业基地项目、文旅康养基地项目和农业产业“一带

八基地”建设项目；三是安排事关民生的重点工作项目支出，对群

众反映强烈、急需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完成的前提下，按轻重缓急分年度逐步安排。

3. 确保示范创建：根据湘赣边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要求，结合

幸福屋场建设、脱贫攻坚任务相对较重的重点村、乡村振兴示范创

建村、党建引领示范村建设，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融合村集体经

济消薄增强安排项目。

二、资金统筹整合使用要求

（一）落实部门主体责任。切实推进涉农资金整合工作开展，

夯实责任，形成合力，确保取得实效。财政局主要负责整合资金预

算安排和资金下达，加强资金监管。发展改革局主要负责指导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规划的完善和调整，会同

县乡村振兴局编制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规划。乡村振兴局主要负责会同县发改部门编制全县年度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规划，根据脱贫攻坚规划与行

业部门专项规划建立并不断完善项目库；会同财政局编制年度统

筹整合资金实施方案;会同县直各主管部门抓好统筹整合项目的

实施监督；配合做好统筹整合资金项目的绩效考核工作。审计局

主要负责统筹整合资金和项目的审计、检查工作。县直行业主管

部门主要负责项目和资金的使用管理、绩效评价、公告公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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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等工作，按照部门分工情况、权责对等原则，制定行业巩固脱

贫实施乡村振兴实施方案，落实行业主体责任。各乡镇及相关项

目组织实施单位主要负责相关乡村振兴项目组织实施、检查、验

收，做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责任到项目，全面

落实项目绩效管理要求，并对资金使用安全负责。补贴到脱贫人

口的扶贫资金，必须通过财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发放；属于政府采

购、招投标管理范围的，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定；严格

执行公告公示制度；严格落实问题整改责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

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整改不全面不放过。

（二）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除产业发展项目由责任单位

按项目实施季节的要求即时完成外，其他项目必须在 2022年 11月
底前完成，2022年12月底资金支出达到 80%，次年6月底全部完成

支出。项目主管单位对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支出进度承担主体责

任。统筹整合方案已经批准的项目，只要不涉及基本农田、生态环

保和公共安全，由责任单位编制好实施方案（施工图设计、预算），

不再单个办理立项审批，由行业主管单位审查方案（施工图设计、

预算）后，工程类项目进入财政预算评审程序，货物、服务类项目进

入政府采购程序。考虑到资金规模和支出进度所限，对分批次安

排资金的工程类项目，应按投资计划一次性完成设计预算、评审及

招投标等前期工作，实现开工条件，力争年度内完成整体项目工程

量。为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精简工作流程，按照《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加快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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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实施的通知》（湘财农〔2018〕20号）要求，积极

探索实施“一统筹两监管三制度”“一审一评一议”建管模式。资金

计划 400万元以上或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桥梁等项目由行业主管

单位组织实施外，其他项目按属地原则，由乡镇组织实施。

（三）强化资金监管。继续实行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支

出进度通报制度，县政府督查室、财政局、乡村振兴局对项目实施

和资金支出进度进行常规督查，并对督查情况进行通报。严格落

实支出进度问责规定。县纪委监委、审计等部门对项目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对违法违纪行

为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

三、统筹整合资金规模及使用范围

（一）统筹整合资金规模为 13700万元。

根据中央、省、市、县有关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文件要

求，依据应当纳入县级统筹整合范围的资金，即中央 16项和省级

14项财政涉农资金，市级下达到县的按统筹整合政策有关规定执

行的资金，县级财政安排用于统筹整合的资金。参照 2021年统筹

整合资金年末执行数，结合上级财政 1-8月份下达的 2022年统筹

整合资金，经测算，我县 2022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规

模为 13700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9893万元，省级资金 3260.54万
元，县级资金546.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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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使用范围。

统筹整合资金的使用应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

衔接乡村振兴任务，在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内

安排使用，重点保障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

2022年统筹整合资金使用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 农业产业发展方面。支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农业产业发

展，农业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村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其他农业产业发展项目。

2. 农村基础设施方面。支持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湘赣边区域重点示范村建

设，美丽乡村示范村和幸福屋场示范点建设。

3. 其他项目。支持职业学历教育补助、创业致富带头培训、防

返贫公益性岗位补助。

四、资金统筹整合使用的项目计划

纳入 2022年脱贫攻坚巩固提升项目计划的资金规模为 13700
万元。

（一）农业产业发展资金 7192万元。特色农业发展 1100万元；

农业产业发展 1423万元；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500万元；村集体经济

发展 450万元；农业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3419万元；其他农业产业发

展300万元。

（二）农村基础建设资金 6045 万元。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645万元；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1955万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145万元，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1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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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项目资金 463万元。职业学历教育补助 193万元；创

业致富带头人240万元；防返贫公益性岗位补助240万元。

附件：1. 炎陵县2022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项目计

划调整汇总表

2. 炎陵县2022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项目计

划调整明细表

3. 炎陵县2022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调整来

源表

── 7



序号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一）

（二）

（三）

（四）

三

项目名称

总总 计计

农业产业发展

特色农业发展

农业产业发展

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村集体经济发展

农业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其他农业产业发展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

其他项目

项目计划

1370013700

7192

1100

1423

500

450

3419

300

6045

645

1955

2120

1325

463

项目个数

4848

23

2

4

1

9

5

2

22

7

7

6

2

3

备注

附件1

炎陵县2022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
项目计划调整汇总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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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总
计计

一

（
一
）

1 2

农
业
产
业
发
展

特
色

农
业

发
展

特
色

农
业

基
地

建
设

“
一

县
一

特
”

优
秀

农
产

品
品

牌
项

目

按
照
《

炎
陵

县
特

色
农

业
基

地
建

设
实

施
方

案
》
要

求
，重

点
支

持
特

色
水

果
、
中

药
材

、
茶

叶
、粽

叶
、现

代
养

殖
等

特
色

农
业

产
业

，对
开

展
规

模
种

植
的

脱
贫

户
、边

缘
户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等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奖
补

。
青

石
冈

林
场

中
药

材
基

地
60

0
亩

、苗
木

基
地

80
亩

建
设

。
平

乐
村

中
药

材
基

地
建

设
10

0
亩

，
金

紫
峰

村
中

药
材

基
地

建
设

50
亩

。

炎
陵

黄
桃

产
业

升
级

与
转

型
、炎

陵
黄

桃
品

牌
推

介
与

宣
传

、黄
桃

绿
色

栽
培

技
术

的
普

及
与

推
广

、
产

业
化

、
标

准
化

管
理

。

全
县

全
县

由
农

业
农

村
局

会
同

相
关

部
门

制
定

具
体

奖
补

方
案

组
织

实
施

。
含

青
石

冈
林

场
中

药
材

、苗
木

基
地

25
0
万

元
，
平

乐
村

中
药

材
基

地
建

设
50

万
元

，
金

紫
峰

村
中

药
材

基
地

建
设

30
万

元
。

按
照

炎
陵

县“
一

县
一

特
”农

产
品

优
秀

品
牌

资
金

使
用

计
划

。

13
70

0
13

70
0

71
92

11
00

10
00

10
0

98
93

98
93

59
85

.8
8

11
00

10
00

10
0

32
60

32
60

..5
454

10
39

.6
2

0

00 0 0

54
6

54
6..
4646

16
6.
5

0

开
展

特
色

农
业

基
地

建
设

，
大

力
发

展
现

代
农

业
、
精

细
农

业
，
推

进
农

产
品

精
深

加
工

，
促

进
农

村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
增

强
农

产
品

抵
抗

市
场

风
险

能
力

，
拓

宽
农

民
增

收
新

路
子

，
增

加
农

民
收

入
。

深
入

持
续

推
进

品
牌

强
农

行
动

，促
进

产
业

兴
旺

，提
升

以
炎

陵
黄

桃
为

主
的

农
产

品
品

牌
的

知
名

度
、美

誉
度

和
市

场
竞

争
力

，助
推

乡
村

振
兴

。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1
2

20
22

.1
2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林

业
局

青
石

冈
林

场
相

关
乡

镇

农
业

农
村

局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调
整

前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地

点
补

助
标

准
年

初
计

划

资
金

来
源

中
央

省
市

县
绩

效
目

标

时
间

进
度
（
起

止
）

计
划

开
工

时
间

计
划

完
工

时
间

责
任

单
位

主
管

单
位

实
施

单
位

附
件

2 炎
陵

县
20

22
年

财
政

涉
农

资
金

统
筹

整
合

使
用

项
目

计
划

调
整

明
细

表 单
位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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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1 2

农
业

产
业

发
展

农
业

产
业

发
展

项
目
（“

一
带

八
”基

地
）

20
21

年
农

产
品

产
地

冷
藏

保
鲜

设
施

建
设

对
全

县
农

户
开

展
农

业
种

植
进

行
奖

补
；免

费
发

放
苗

木
；开

展
农

业
品

牌
建

设
，支

持
农

业
品

牌
、农

特
产

品
公

益
宣

传
，鼓

励
产

业
协

会
、
企

业
、
合

作
社

等
积

极
参

加
农

博
会

、食
博

会
、茶

博
会

等
国

内
外

农
产

品
展

销
对

接
活

动
，奖

励
新

申
报

绿
色

食
品

、
有

机
食

品
、

国
家

地
理

标
志
（

含
地

理
标

志
证

明
商

标
、中

国
百

强
、
省

十
强

）
农

产
品

的
企

业
、合

作
社

或
协

会
。

农
产

品
产

地
冷

藏
保

鲜
设

施
建

设
，计

划
建

设
不

少
于

7
个

。

全
县

全
县

由
农

业
农

村
局

制
定

具
体

方
案

组
织

实
施

。

按
照

组
装

式
通

风
库
≤84

元
/立

方
米

、
土

建
式

通
风

库
≤76

.8
元

/立
方

米
、
预

冷
库
≤

64
0
元

/立
方

米
、

高
温

库
≤28

0
元

/
立

方
米

、低
温

库
≤

44
0
元

/立
方

米
、

气
调

库
≤52

0
元

/
立

方
米

的
奖

补
标

准
进

行
奖

补
。

14
23

50
0

23
8

12
23

30
0

23
8

20
0

20
0

0
0

扶
持

农
户

发
展

特
色

农
业

产
业

，支
持

特
色

农
业

产
业

发
展

，扩
大

农
特

产
品

影
响

力
，拓

宽
农

特
产

品
销

售
渠

道
，持

续
稳

定
增

加
农

业
人

口
收

入
。

实
施

农
产

品
产

地
冷

藏
保

鲜
设

施
建

设
，
对

蔬
菜

、
水

果
、
食

用
菌

等
冷

藏
冷

冻
类

农
产

品
，
食

品
冷

链
流

通
运

输
率

逐
步

提
高

，
流

通
损

腐
率

逐
步

降
低

，
流

通
环

节
损

耗
率

有
所

下
降

，
有

效
推

进
冷

链
物

流
信

息
化

、
标

准
化

和
集

约
化

。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1
2

20
22

.1
2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林

业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调
整

前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地

点
补

助
标

准
年

初
计

划

资
金

来
源

中
央

省
市

县
绩

效
目

标

时
间

进
度
（
起

止
）

计
划

开
工

时
间

计
划

完
工

时
间

责
任

单
位

主
管

单
位

实
施

单
位

── 10



3 4

（
三
）

1

（
四
）

1

省
级

现
代

农
业

特
色

产
业

园
项

目

炎
陵

黄
桃

小
镇

建
设

乡
村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农
村

文
旅

康
养

基
地

建
设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龙
溪

村
农

产
品

销
售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湖
南

丰
农

生
态

农
业

有
限

公
司

炎
陵

黄
桃

特
色

产
业

园
：建

设
自

动
化

处
理

中
心

、采
购

水
果

打
包

机
处

理
设

备
及

配
套

辅
助

设
施

、
建

设
26

0
立

方
米

冷
藏

库
、搭

建
农

产
品

电
商

直
播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体
系

建
设

。

中
国

黄
桃

小
镇

直
播

（
科

研
、展

示
）
中

心
、中

国
黄

桃
小

镇
广

场
（

市
场

、停
车

场
）
建

设
和

黄
桃

小
镇

建
设

设
计

费
等

支
出

；农
业

一
化

四
体

系
与

三
产

融
合

。

完
善

旅
游

产
业

规
划

，
康

养
品

牌
创

建
，景

区
提

质
升

级
，旅

游
路

网
配

套
建

设
，生

态
康

养
旅

游
宣

传
营

销
等

；下
村

乡
鹫

峰
村

乡
村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

逸
香

园
客

栈
附

属
工

程
建

设
）
。

预
计

投
入

50
万

元
用

于
在

垄
溪

乡
市

场
或

者
炎

陵
县

城
建

设
一

处
农

产
品

销
售

平
台

。

霞
阳

镇
颜

家
村

中
村

瑶
族

乡

全
县

垄
溪

乡
龙

溪
村

参
照

省
级

现
代

农
业

特
色

产
业

园
创

建
要

求
奖

补
。

按
照

炎
陵

黄
桃

小
镇

项
目

方
案

组
织

实
施

。

按
照
〈

炎
陵

县
文

旅
康

养
基

地
建

设
实

施
方

案
〉
执

行
。

鹫
峰

村
乡

村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50

万
元

。

50
万

元
/村

。

10
0

58
5

50
0

50
0

45
0

50

10
0

58
5

19
9

19
9

40
0

50

30
1

30
1

50

0 0

0 0

开
展

现
代

农
业

特
色

产
业

园
创

建
，提

高
园

区
现

代
化

水
平

，引
领

乡
村

产
业

做
大

做
强

，促
进

农
业

发
展

转
型

升
级

、
提

质
增

效
。

实
施

炎
陵

黄
桃

小
镇

建
设

，
进

一
步

提
高

炎
陵

黄
桃

产
业

规
模

和
示

范
影

响
力

，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成

果
，
助

推
乡

村
振

兴
。

完
善

生
态

康
养

旅
游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打

造
生

态
康

养
旅

游
品

牌
，实

现
生

态
旅

游
接

待
游

客
8

万
人

次
，生

态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年

增
长

15
%

以
上

。

每
年

通
过

农
产

品
销

售
中

心
对

外
承

租
为

村
集

体
增

收
4
万

元
。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文
旅

广
新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中

村
瑶

族
乡

文
旅

广
新

局
林

业
局

相
关

乡
镇

垄
溪

乡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调
整

前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地

点
补

助
标

准
年

初
计

划

资
金

来
源

中
央

省
市

县
绩

效
目

标

时
间

进
度
（
起

止
）

计
划

开
工

时
间

计
划

完
工

时
间

责
任

单
位

主
管

单
位

实
施

单
位

── 11



2 3 4

枧
田

洲
村

优
质

柰
李

示
范

园
建

设
项

目

鳌
头

村
发

展
村

集
体

经
济

入
股

项
目

青
石

村
石

坝
竹

器
厂

入
股

项
目

拟
打

造
新

品
种

柰
李

示
范

园
建

设
项

目
，改

造
原

有
村

集
体

果
园

，
面

积
25

亩
，引

进
国

内
最

新
柰

李
品

种
，巩

固
提

升
基

地
实

现
绿

色
农

业
。

投
资

入
股

炎
陵

县
鹿

原
镇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炎
陵

老
张

家
餐

饮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其

中
投

资
入

股
炎

陵
县

鹿
原

镇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13

万
元

为
股

份
分

红
，投

资
入

股
炎

陵
老

张
家

餐
饮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37
万

元
为

固
定

分
红
（
每

年
按

6%
的

比
例

向
鳌

头
村

支
付

固
定

分
红
）
。

以
产

业
促

进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拟

投
资

50
万

元
入

股
石

坝
竹

器
厂

，以
分

红
形

式
保

证
村

年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3.
5
万

元
以

上
，
资

金
主

要
用

于
加

工
厂

的
扩

建
。

有
利

于
优

化
村

内
企

业
投

资
环

境
，稳

定
辖

区
现

有
企

业
经

营
环

境
。

霞
阳

镇
枧

田
洲

村

鹿
原

镇
鳌

头
村

沔
渡

镇
青

石
村

50
万

元
/村

。

50
万

元
/村

。

50
万

元
/村

。

50 50 50

50 50 50

通
过

新
建

新
品

种
奈

李
园

，
经

过
3

年
投

产
期

之
后

，
预

计
每

年
可

为
村

集
体

经
济

增
加

收
入

5
万

元
，
同

时
可

安
排

农
村

劳
动

力
16

人
就

业
。

为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每

年
增

收
3

万
元

，
受

益
人

口
50

0
余

人
。

为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每

年
增

收
3.
5
万

元
，预

计
带

动
10

0
户

40
0
余

人
受

益
。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霞
阳

镇

鹿
原

镇

沔
渡

镇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调
整

前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地

点
补

助
标

准
年

初
计

划

资
金

来
源

中
央

省
市

县
绩

效
目

标

时
间

进
度
（
起

止
）

计
划

开
工

时
间

计
划

完
工

时
间

责
任

单
位

主
管

单
位

实
施

单
位

── 12



5 6

新
龙

村
种

植
业

和
生

态
旅

游
发

展
项

目

木
湾

村
蔬

菜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入

股
项

目

项
目

计
划

投
资

50
万

元
，一

是
投

入
扶

持
资

金
30

万
元

到
新

龙
村

九
峰

山
居

民
宿

，安
排

贫
困

人
口

就
业

，
按

10
%

每
年

固
定

分
红

，
资

金
主

要
用

于
对

现
有

的
设

施
进

行
改

造
，

并
完

善
道

路
、水

利
等

相
关

配
套

设
置

，带
动

旅
游

产
业

的
发

展
；二

是
投

入
20

万
元

到
炎

陵
鲜

桃
酒

业
有

限
公

司
，用

于
改

进
成

品
品

质
、优

化
黄

桃
产

业
链

和
收

购
原

料
，增

加
产

能
，
拓

宽
销

售
渠

道
。

预
计

按
10

%
每

年
固

定
分

红
，
可

分
红

2
万

元
用

于
直

接
增

加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

村
集

体
计

划
投

资
50

万
元

投
资

入
股

炎
陵

县
桃

岭
蔬

菜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明
确

抵
押

担
保

，
签

订
合

作
协

议
，
按

照
每

年
6-

8%
固

定
分

红
。

资
金

用
于

扩
种

蔬
菜

种
植

面
积

，
购

置
农

机
设

备
，

蔬
菜

储
存

冷
库

，建
设

蔬
菜

大
棚

。

十
都

镇
新

龙
村

水
口

镇
木

湾
村

50
万

元
/村

。

50
万

元
/村

。

50 50

50 50

通
过

入
股

九
峰

山
民

宿
和

鲜
桃

酒
业

有
限

公
司

，
推

动
发

展
精

品
民

宿
、

黄
桃

果
酒

等
特

色
农

产
品

，
促

进
村

民
就

业
，
增

加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

每
年

增
加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5
万

元
，

通
过

发
展

民
宿

和
黄

桃
果

酒
，
推

动
绿

色
康

养
产

业
、

特
色

农
产

品
加

工
业

等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

木
湾

蔬
菜

种
植

合
作

项
目

扩
大

再
生

产
后

，
预

计
年

生
产

量
可

达
50

吨
，

收
入

可
达

10
0
万

元
，
减

去
生

产
成

本
，
年

利
润

能
达

约
25

万
元

，通
过

入
股

分
红

，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可

以
增

加
分

红
收

入
3-

4
万

元
。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1
2

20
22

.1
2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十
都

镇

水
口

镇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调
整

前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地

点
补

助
标

准
年

初
计

划

资
金

来
源

中
央

省
市

县
绩

效
目

标

时
间

进
度
（
起

止
）

计
划

开
工

时
间

计
划

完
工

时
间

责
任

单
位

主
管

单
位

实
施

单
位

── 13



7 8

云
里

村
农

产
品

交
易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中
村

村
黄

桃
产

业
交

易
市

场
和

惠
民

超
市

建
设

项
目

村
集

体
改

扩
建

一
栋

建
筑

面
积

18
0
平

方
米

的
农

产
品

交
易

中
心

，
用

于
当

地
黄

桃
、
柰

李
、竹

笋
等

特
色

农
产

品
集

中
销

售
，通

过
自

主
营

业
或

整
体

出
租

，
增

加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

投
入

50
万

元
及

村
集

体
土

地
建

设
黄

桃
交

易
市

场
一

座
和

惠
民

超
市

一
个

，带
动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

下
村

乡
云

里
村

中
村

瑶
族

乡
中

村
村

50
万

元
/村

。

50
万

元
/村

。

50 50

50 50

通
过

建
设

农
产

品
交

易
中

心
，
自

主
经

营
或

出
租

给
当

地
农

户
销

售
黄

桃
、
柰

李
等

特
色

农
产

品
，
预

计
每

年
增

加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5
万

元
。

打
造

农
产

品
交

易
中

心
，
有

利
于

推
动

云
里

村
黄

桃
、

柰
李

集
中

销
售

，
推

行
“

线
上

+
线

下
”销

售
模

式
，打

响
特

色
农

产
品

品
牌

，
提

高
社

会
知

晓
度

和
影

响
力

。

通
过

建
设

黄
桃

产
业

交
易

市
场

带
动

村
民

种
植

黄
桃

、
务

工
等

方
式

来
带

动
农

户
（

包
括

贫
困

人
口

）
就

业
增

收
，
引

导
黄

桃
产

业
有

序
的

健
康

发
展

。
通

过
出

租
场

地
给

黄
桃

收
购

商
，
每

年
采

取
固

定
分

红
模

式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预

计
增

加
集

体
收

入
5
万

元
/年

，
解

决
黄

桃
种

植
户

销
售

问
题

，
同

时
结

合
集

镇
区

优
势

建
好

一
个

惠
民

超
市

，
方

便
周

边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
带

动
村

经
济

发
展

。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1
2

20
22

.1
2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下
村

乡

中
村

瑶
族

乡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调
整

前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地

点
补

助
标

准
年

初
计

划

资
金

来
源

中
央

省
市

县
绩

效
目

标

时
间

进
度
（
起

止
）

计
划

开
工

时
间

计
划

完
工

时
间

责
任

单
位

主
管

单
位

实
施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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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五
）

1 2

新
生

村
发

展
村

集
体

经
济

入
股

项
目

农
业

产
业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20
22

年
十

都
镇

、策
源

乡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项
目

20
21

年
船

形
乡

、水
口

镇
、沔

渡
镇

、
中

村
瑶

族
乡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项

目

依
托

新
生

村
茶

叶
基

地
与

炎
陵

县
洣

溪
茗

峰
茶

业
公

司
合

作
，投

资
60

万
元

新
建

生
态

茶
叶

加
工

厂
，发

展
茶

叶
加

工
产

业
，每

年
固

定
分

红
，增

加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

建
设

高
标

准
农

田
1.
16

万
亩

。
总

投
资

18
56

万
元

，
当

年
安

排
96

0
万

元
。

建
设

高
标

准
农

田
78

75
亩

。

船
形

乡
新

生
村

十
都

镇
策

源
乡

中
村

乡
水

口
镇

船
形

乡
沔

渡
镇

50
万

元
/村

。

16
00

元
/亩

。

16
00

元
/亩

。

50 34
19

96
0

87
0

28
63

.8
8

40
4.
88

87
0

50

43
8.
62

43
8.
62

0
11

6.
5

11
6.
5

建
成

投
产

后
预

计
每

年
获

得
收

益
6

万
元

，
带

动
村

民
共

同
参

与
产

业
发

展
，
增

加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

每
亩

增
产

50
公

斤
以

上
，
项

目
区

共
计

增
产

60
万

公
斤

，
增

加
产

值
12

0
万

元
。

每
亩

增
产

50
公

斤
以

上
，
项

目
区

共
计

增
产

39
.3
75

万
公

斤
，
增

加
产

值
78

.7
5
万

元
。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1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船
形

乡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调
整

前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地

点
补

助
标

准
年

初
计

划

资
金

来
源

中
央

省
市

县
绩

效
目

标

时
间

进
度
（
起

止
）

计
划

开
工

时
间

计
划

完
工

时
间

责
任

单
位

主
管

单
位

实
施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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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
六
）

1 2

20
21

年
沔

渡
镇

、鹿
原

镇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项
目

霞
阳

镇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项
目

船
形

至
鹿

原
道

路
路

面
改

善

其
他

农
业

产
业

发
展

20
22

年
数

商
兴

农

脱
贫

人
口

小
额

信
贷

贴
息

建
设

高
标

准
农

田
0.
24

万
亩

。

建
设

高
标

准
农

田
0.
11

万
亩

。

路
面

改
善

20
.4
98

公
里

，宽
6.
5
米

。
总

投
资

54
50

万
元

。

农
产

品
宣

传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建

设
，农

产
品

检
测

平
台

，跨
境

电
商

培
育

。

对
脱

贫
人

口
、监

测
对

象
小

额
信

用
贷

款
按

基
准

利
率

进
行

贴
息

。

沔
渡

镇
苍

背
村

、夏
馆

村
；

鹿
原

镇
三

口
村

、红
光

村
、

炎
陵

村

霞
阳
镇

石
子
坝

村
、枧

田
洲
村
、西

台
村
、潘

家
村
等

船
形

乡
鹿

原
镇

炎
陵

县

全
县

16
00

元
/亩

。

16
00

元
/亩

。

26
5
万

元
/公

里
。

按
照

商
粮

局“
数

商
兴

农
”实

施
方

案
组

织
实

施
。

按
当

期
基

准
利

率
贴

息
。

37
2

16
7

10
50

30
0

10
0

20
0

37
2

16
7

10
50

20
0

10
0

10
0

50 50

0
50 50

每
亩

增
产

50
公

斤
以

上
，
项

目
区

共
计

增
产

12
万

公
斤

，
增

加
产

值
24

.5
万

元
。

每
亩

增
产

50
公

斤
以

上
，
项

目
区

共
计

增
产

5.
5
万

公
斤

，
增

加
产

值
11

.2
万

元
。

改
善

路
面

20
.4
98

公
里

，
受

益
人

口
2
万

多
人

。

发
展

农
村

电
商

，拓
宽

农
特

产
品

销
售

渠
道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产
业

发
展

。

对
脱

贫
人

口
、
监

测
对

象
小

额
贷

款
进

行
贴

息
，
受

益
11

50
户

35
00

人
。

20
21

.1
2

20
22

.0
4

20
22

.0
3

20
22

.0
3

20
22

.0
1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交
通

运
输

局

商
务

粮
食

局

乡
村

振
兴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交
通

运
输

局

商
务

粮
食

局

乡
村

振
兴

局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调
整

前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地

点
补

助
标

准
年

初
计

划

资
金

来
源

中
央

省
市

县
绩

效
目

标

时
间

进
度
（
起

止
）

计
划

开
工

时
间

计
划

完
工

时
间

责
任

单
位

主
管

单
位

实
施

单
位

── 16



二

（
一
）

1 2 3 4 5

农
村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农
村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水
口

中
学

桥
拆

除
重

建
工

程

湖
塘

公
路

维
修

沔
石

公
路

维
修

建
设

项
目

青
石

岗
村

至
神

农
谷

村
连

接
道

路
拓

宽
硬

化

神
农

谷
村

大
园

组
、黄

屋
组

路
基

改
造

危
桥

拆
除

重
建

，完
成

桥
梁

拆
除

重
建

1
座

，
长

96
.9
2
米

。

全
长

8.
4
公

里
，破

损
路

段
维

修
、排

水
沟

修
复

。

起
点

晓
阳

村
桥

下
组

至
安

康
村

村
委

会
，全

长
18

公
里

道
路

维
修

建
设

。

道
路

硬
化

长
1.
5
公

里
，

拓
宽

硬
化

2.
5
米

，达
到

宽
6
米

，厚
0.
2
米

。

神
农

谷
村

大
园

组
、黄

屋
组

路
基

改
造

，道
路

扩
宽

并
硬

化
，浆

砌
方

等
。

水
口

镇

鹿
原

镇

沔
渡

镇

十
都

镇
青

石
岗

村

十
都

镇
神

农
谷

村

总
投

资
67

0
万

元
，
本

年
安

排
33

0
万

元
。

6
万

元
/公

里
。

2.
8
万

元
/公

里
。

道
路

硬
化

55
0

元
/立

方
米

。

道
路

硬
化

55
0

元
/立

方
米

，
浆

砌
块

石
31

6
元

/
立

方
米

。

60
45

64
5

33
0

50 50 40 60

35
67

.1
2

34
0

24
0

50 50

22
20

.9
2

30
5

90 40 60

0 0

25
6.
96

0

改
善

通
行

条
件

，
保

障
师

生
出

行
安

全
，
受

益
人

口
20

00
余

人
。

改
善

道
路

通
行

条
件

，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产

业
发

展
，
保

障
安

全
出

行
，
方

便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
受

益
人

口
26

00
余

人
。

改
善

道
路

通
行

条
件

，减
少

交
通

事
故

发
生

率
，保

障
安

全
出

行
，方

便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受

益
人

口
67

00
余

人
。

改
善

道
路

通
行

条
件

，
保

障
安

全
出

行
，
方

便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
受

益
人

口
12

00
余

人
。

改
善

道
路

通
行

条
件

，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产

业
发

展
，
保

障
安

全
出

行
，
方

便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
受

益
人

口
11

00
余

人
。

20
21

.0
9

20
22

.0
4

20
22

.0
3

20
22

.0
7

20
22

.0
7

20
22

.0
9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交
通

运
输

局

交
通

运
输

局

交
通

运
输

局

交
通

运
输

局

交
通

运
输

局

交
通

事
务

中
心

鹿
原

镇

沔
渡

镇

十
都

镇

十
都

镇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调
整

前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地

点
补

助
标

准
年

初
计

划

资
金

来
源

中
央

省
市

县
绩

效
目

标

时
间

进
度
（
起

止
）

计
划

开
工

时
间

计
划

完
工

时
间

责
任

单
位

主
管

单
位

实
施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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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
二
）

1 2

良
田

村
道

路
硬

化

三
口

村
道

路
建

设
，

新
修

水
圳

农
村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河
东

灌
区

续
建

配
套

与
节

水
改

造
工

程

陈
家

垅
水

库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道
路

硬
化

长
1.
7
公

里
，

宽
3.
5米

，厚
0.
2米

。

三
口

村
山

园
组

、中
园

组
道

路
路

基
改

造
、道

路
硬

化
10

00
米

，
宽

3.
5
米

，厚
0.
2
米

；新
修

水
圳

12
00

米
。

干
渠

衬
砌

4
公

里
，
改

建
渡

槽
、倒

虹
吸

等
。

水
库

除
险

加
固

一
座

，坝
体

防
渗

加
固

，改
建

溢
洪

道
、卧

管
、底

涵
等

。

十
都

镇
良

田
村

鹿
原

镇
三

口
村

霞
阳

镇
鹿

原
镇

霞
阳

镇
坎

坪
村

道
路

硬
化

55
0

元
/立

方
米

。

道
路

硬
化

55
0

元
/立

方
米

。

C
20

侧
墙

砼
69

7
元

/立
方

米
，
C
20

砼
68

4
元

/立
方

米
，
浆

砌
石

43
0

元
/立

方
米

，土
方

开
挖

6.
78

元
/立

方
米

，土
方

回
填

26
.6
6

元
/立

方
米

，
普

通
模

板
61

.9
元

/平
方

米
。

C
25

钢
筋

砼
侧

墙
、
底

板
76

5.
23

元
/立

方
米

，
模

板
10

8.
82

元
/平

方
米

，
φ16

0P
V
C

管
50

.6
3
元

/米
。

60 55 19
55

83
8

13
3

18
55

73
8

13
3

60 55 10
0

10
0

0
0

改
善

道
路

通
行

条
件

，
保

障
安

全
出

行
，
方

便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
受

益
人

口
12

00
余

人
。

改
善

道
路

通
行

条
件

，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产

业
发

展
，
保

障
安

全
出

行
，
方

便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
受

益
人

口
60

0
余

人
。

改
善

灌
溉

面
积

2.
37

万
亩

。

保
护

人
口

15
00

0
人

。

20
22

.0
7

20
22

.0
7

20
22

.0
3

20
22

.0
3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交
通

运
输

局

交
通

运
输

局

水
利

局

水
利

局

十
都

镇

鹿
原

镇

水
利

局

水
利

局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调
整

前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地

点
补

助
标

准
年

初
计

划

资
金

来
源

中
央

省
市

县
绩

效
目

标

时
间

进
度
（
起

止
）

计
划

开
工

时
间

计
划

完
工

时
间

责
任

单
位

主
管

单
位

实
施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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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湖
南

省
20

22
年

国
家

水
土

保
持

重
点

工
程

炎
陵

县
苍

背
河

—
青

石
河

生
态

清
洁

小
流

域
建

设
项

目

炎
陵

县
小

型
水

库
维

修
养

护
工

程

炎
陵

县
农

村
供

水
维

修
养

护
工

程

炎
陵

县
山

洪
灾

害
非

工
程

措
施

设
施

维
修

养
护

工
程

经
果

林
30

平
方

千
米

,
封

禁
治

理
面

积
15

33
平

方
千

米
；小

型
水

利
水

保
工

程
：
蓄

水
池

3
座

、
截

排
水

沟
4.
2
千

米
、
灌

渠
0.
85

千
米

、
沉

砂
池

10
座

、生
产

道
路

3.
5
千

米
、
挡

土
墙

50
米

，
岸

坡
工

程
80

0
米

等
。

7
座

小
（
1）

型
和

32
座

小
（
2）

型
水

库
的

维
修

养
护

。

千
吨

万
人

水
厂

3
座

，
10

0~
10

00
吨

水
厂

5
座

，主
要

是
对

水
厂

进
厂

设
备

设
施

、
管

网
、

环
境

和
水

表
等

进
行

维
修

养
护

。

73
个

站
点

的
维

护
，3

2
个

站
点

通
迅

升
级

，1
5

个
站

点
视

频
升

级
。

沔
渡

镇
十

都
镇

炎
陵

县

炎
陵

县

炎
陵

县

蓄
水

池
4.
3
万

元
/

个
、沉

砂
池

49
30

元
/个

、排
灌

沟
渠

19
1
元

/米
、
生

产
道

路
25

4
元

/米
、

人
工

湿
地

73
.3

万
元

/公
顷

、谷
坊

71
4
元

/米
、
封

禁
治

理
19

5.
7
元

/公
顷

、标
示

牌
30

7.
7

元
/块

、岸
坡

工
程

20
00

元
/米

、经
果

林
1.
8
万

元
/平

方
千

米
。

小
（
1）

型
水

库
补

助
标

准
22

00
0

元
/座

，
小
（
2）

型
水

库
补

助
标

准
13

00
0
元

/座
。

千
吨

万
人

水
厂

补
助

标
准

10
万

元
/座

，1
00

~1
00

0
吨

水
厂

6.
2
万

元
/

座
。

站
点

维
护

15
万

元
/年

，通
迅

升
级

85
0
元

/站
，
视

频
升

级
15

20
元

/站
。

40
0

57 61 20

40
0

57 61 20

苍
背

河
、
青

石
河

小
流

域
治

理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15

63
平

方
千

米
。

7
座

小
（
1）

型
和

32
座

小
（
2）

型
水

库
的

维
修

养
护

，
保

障
水

库
安

全
。

提
升

3.
96

万
农

村
人

口
饮

水
质

量
。

提
高

3.
12

万
人

的
预

防
山

洪
灾

害
能

力
。

20
22

.0
3

20
22

.0
3

20
22

.0
3

20
22

.0
3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水
利

局

水
利

局

水
利

局

水
利

局

水
土

保
持

站

水
利

局

水
利

局

水
利

局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调
整

前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地

点
补

助
标

准
年

初
计

划

资
金

来
源

中
央

省
市

县
绩

效
目

标

时
间

进
度
（
起

止
）

计
划

开
工

时
间

计
划

完
工

时
间

责
任

单
位

主
管

单
位

实
施

单
位

── 19



7

（
三
）

1

田
坪

冲
水

库
新

建
工

程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五
治

理
一

革
命

”
项

目

新
建

小
（
2）

型
水

库
1

座
，
总

库
容

55
.6
8
万

立
方

米
，
主

要
由

大
坝

、溢
洪

道
、输

水
涵

、
上

坝
公

路
等

组
成

。

1.
垃

圾
治

理
：村

级
保

洁
、
垃

圾
分

类
宣

传
、

设
施

购
置

；垃
圾

分
类

示
范

村
建

设
；垃

圾
清

运
（

含
车

辆
运

行
）
；再

生
资

源
回

收
站

点
；乡

镇
垃

圾
处

理
；集

镇
区

六
乱

治
理

；大
院

环
境

整
治

。
2.

生
猪

等
畜

禽
养

殖
业

废
弃

物
处

理
。

鹿
原

镇
西

塘
村

全
县

石
方

开
挖

73
.7
7

元
/立

方
米

，细
石

子
砼

砌
浆

砌
石

41
2.
11

元
/立

方
米

，C
20

砼
49

9.
67

元
/立

方
米

，
C
30

砼
54

2.
91

元
/立

方
米

，帷
幕

灌
浆

44
6.
67

元
/米

，固
结

灌
浆

24
9.
89

元
/米

。

1、
垃

圾
治

理
部

分
80

0
万

元
（

其
中

：村
级

保
洁

等
24

0
万

元
，
垃

圾
分

类
示

范
村

建
设

48
万

元
，垃

圾
清

运
24

0
万

元
，

再
生

资
源

回
收

站
点

34
万

元
，乡

镇
垃

圾
处

理
16

8
万

元
，集

镇
区

六
乱

治
理

50
万

元
，

大
院

环
境

整
治

20
万

元
）
；
2、

生
猪

等
畜

禽
养

殖
业

废
弃

物
处

理
50

万
元

。

44
6

21
20

85
0

44
6

13
61

75
0

73
0

10
0

0
29

改
善

农
村

供
水

人
口

30
00

人
，农

田
灌

溉
60

0
亩

。

提
升

全
县

垃
圾

保
洁

、处
理

能
力

，有
效

改
善

人
居

环
境

面
貌

，
解

决
旱

厕
臭

、
蚊

蝇
滋

生
状

况
，降

低
农

村
疾

病
发

率
，解

决
集

镇
、

村
部

群
众

如
厕

困
难

，保
障

生
猪

等
畜

禽
养

殖
安

全
。

20
22

.0
3

20
22

.0
4

20
22

.1
2

20
22

.1
2

水
利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水
利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畜

牧
水

产
事

务
中

心
各

乡
镇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调
整

前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地

点
补

助
标

准
年

初
计

划

资
金

来
源

中
央

省
市

县
绩

效
目

标

时
间

进
度
（
起

止
）

计
划

开
工

时
间

计
划

完
工

时
间

责
任

单
位

主
管

单
位

实
施

单
位

── 20



2 3 4 5 6

20
22

年
厕

所
革

命

霞
阳

镇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项

目

农
村

危
房

改
造

梨
树

洲
村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上
老

村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户
厕

任
务

数
15

00
个

；
公

厕
5
座

；
厕

所
问

题
整

改
及

粪
污

达
标

排
放

。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治
理

工
程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工
程

、村
容

村
貌

提
升

工
程

。

对
符

合
条

件
对

象
危

房
10

0
户

实
施

修
缮

加
固

或
新

建
房

屋
。

梨
树

洲
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
生

活
污

水
管

网
、
净

化
池

、
人

工
湿

地
建

设
。

土
石

方
60

0
立

方
，
沟

底
硬

化
10

00
平

方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

霞
阳

镇
大

源
村

、星
潮

村
、

炎
西

村

各
乡

镇

梨
树

洲
村

上
老

村
大

屋
组

户
厕

任
务

数
15

00
个

，
每

个
补

助
26

00
元

；
公

厕
5

座
，每

座
补

助
5万

元
，厕

所
问

题
整

改
及

粪
污

达
标

排
放

93
万

元
。

设
备

采
购

污
水

设
备

10
7.
83

5
万

元
，
土

建
工

程
49

2.
16

5
万

元
。

根
据

危
房

改
造

实
施

方
案

进
行

补
助

，户
均

补
助

约
90

00
万

元
。

57
万

元
/村

。

15
万

元
/村

。

50
8

60
0

90 57 15

60
0

11

50
8

50 57 15

29

解
决

旱
厕

臭
、蚊

蝇
滋

生
状

况
，降

低
农

村
疾

病
发

率
，解

决
集

镇
、村

部
群

众
如

厕
困

难
，改

善
人

居
环

境
。

通
过

加
强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治
理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和
村

容
村

貌
提

升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发

展
，提

升
炎

陵
县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水
平

和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

通
过

实
施

危
房

改
造

补
助

政
策

，确
保

符
合

条
件

对
象

住
房

安
全

有
保

障
。

提
升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水
平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受
益

人
口

23
00

余
人

。

提
升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水
平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受
益

人
口

40
0余

人
。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0
7

20
22

.0
7

20
22

.0
7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乡
村

振
兴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环
保

局

沔
渡

镇

各
乡

镇

农
业

农
村

局

各
乡

镇

策
源

乡

沔
渡

镇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调
整

前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地

点
补

助
标

准
年

初
计

划

资
金

来
源

中
央

省
市

县
绩

效
目

标

时
间

进
度
（
起

止
）

计
划

开
工

时
间

计
划

完
工

时
间

责
任

单
位

主
管

单
位

实
施

单
位

── 21



（
四
）

1 2

（
1）

（
2）

（
3）

（
4）

乡
村

建
设

与
乡

村
治

理

湘
赣

边
乡

村
振

兴
先

行
示

范
区

建
设

美
丽

乡
村

示
范

村
和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霞
阳

镇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沔
渡

镇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十
都

镇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水
口

镇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具
体

实
施

方
案

由
乡

村
振

兴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制

定
。

按
照

省
、市

有
关

分
类

积
极

推
进

省
级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县
、村

创
建

，
努

力
创

建
示

范
典

型
，打

造
湘

赣
边

区
域

美
丽

乡
村

示
范

带
。

落
实

乡
村

振
兴
“

五
好

”
创

建
要

求
，
10

个
乡

镇
打

造
美

丽
乡

村
示

范
村

和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

霞
阳

镇
石

子
坝

村
长

富
垅

幸
福

屋
场

。

沔
渡

镇
苍

背
村

段
家

湾
幸

福
屋

场
。

十
都

镇
神

农
谷

村
桥

头
幸

福
屋

场
。

水
口

镇
水

西
村

叶
家

幸
福

屋
场

。

全
县

全
县

石
子

坝
村

长
富

垅
组

苍
背

村
段

家
湾

组

神
农

谷
村

桥
头

组

水
西

村
叶

家
组

美
丽

乡
村

示
范

带
创

建
32

5
万

元
。

每
个

幸
福

屋
场

补
助

10
0
万

元
。

每
个

幸
福

屋
场

补
助

10
0
万

元
。

每
个

幸
福

屋
场

补
助

10
0
万

元
。

每
个

幸
福

屋
场

补
助

10
0
万

元
。

每
个

幸
福

屋
场

补
助

10
0
万

元
。

13
25

32
5

10
00

10
0

10
0

10
0

10
0

11
.1
2

11
.1
2

11
.1
2

10
85

.9
2

32
5

76
0.
92

88
.8
8

10
0

10
0

10
0

0
22

7.
96

22
7.
96

提
升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水
平

，促
进“

五
好

乡
村

”
全

面
发

展
，
实

现
群

众
幸

福
感

不
断

增
强

。

开
展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

提
升

乡
村

振
兴

建
设

水
平

。

开
展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

提
升

乡
村

振
兴

建
设

水
平

。

开
展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

提
升

乡
村

振
兴

建
设

水
平

。

开
展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

提
升

乡
村

振
兴

建
设

水
平

。

开
展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

提
升

乡
村

振
兴

建
设

水
平

。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乡
村

振
兴

局

乡
村

振
兴

局

乡
村

振
兴

局

乡
村

振
兴

局

乡
村

振
兴

局

乡
村

振
兴

局

各
乡

镇

农
业

农
村

局
各

乡
镇

霞
阳

镇

沔
渡

镇

十
都

镇

水
口

镇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调
整

前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地

点
补

助
标

准
年

初
计

划

资
金

来
源

中
央

省
市

县
绩

效
目

标

时
间

进
度
（
起

止
）

计
划

开
工

时
间

计
划

完
工

时
间

责
任

单
位

主
管

单
位

实
施

单
位

── 22



（
5）

（
6）

（
7）

（
8）

（
9）

（
10
）

鹿
原

镇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垄
溪

乡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中
村

瑶
族

乡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下
村

乡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策
源

乡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船
形

乡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鹿
原

镇
塘

旺
村

老
湾

幸
福

屋
场

。

垄
溪

乡
坂

溪
村

大
屋

幸
福

屋
场

。

中
村

瑶
族

乡
中

村
村

小
铺

头
幸

福
屋

场
。

下
村

乡
酃

峰
村

杨
家

湾
幸

福
屋

场
。

策
源

乡
竹

园
村

瓷
器

窑
幸

福
屋

场
。

船
形

乡
高

路
村

金
紫

峰
幸

福
屋

场
。

塘
旺

村
老

湾
组

坂
溪

村
大

屋
组

中
村

村
小

铺
头

组

酃
峰

村
杨

家
湾

组

竹
园

村
瓷

器
窑

组

高
路

村

每
个

幸
福

屋
场

补
助

10
0
万

元
。

每
个

幸
福

屋
场

补
助

10
0
万

元
。

每
个

幸
福

屋
场

补
助

10
0
万

元
。

每
个

幸
福

屋
场

补
助

10
0
万

元
。

每
个

幸
福

屋
场

补
助

10
0
万

元
。

每
个

幸
福

屋
场

补
助

10
0
万

元
。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开
展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

提
升

乡
村

振
兴

建
设

水
平

。

开
展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

提
升

乡
村

振
兴

建
设

水
平

。

开
展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

提
升

乡
村

振
兴

建
设

水
平

。

开
展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

提
升

乡
村

振
兴

建
设

水
平

。

开
展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

提
升

乡
村

振
兴

建
设

水
平

。

开
展

幸
福

屋
场

示
范

点
建

设
，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

提
升

乡
村

振
兴

建
设

水
平

。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0
4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乡
村

振
兴

局

乡
村

振
兴

局

乡
村

振
兴

局

乡
村

振
兴

局

乡
村

振
兴

局

乡
村

振
兴

局

鹿
原

镇

垄
溪

乡

中
村

瑶
族

乡

下
村

乡

策
源

乡

船
形

乡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调
整

前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地

点
补

助
标

准
年

初
计

划

资
金

来
源

中
央

省
市

县
绩

效
目

标

时
间

进
度
（
起

止
）

计
划

开
工

时
间

计
划

完
工

时
间

责
任

单
位

主
管

单
位

实
施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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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 2 3

其
他
项
目

职
业

学
历

教
育

补
助

创
业

致
富

带
头

人
培

训

防
返

贫
公

益
性

岗
位

补
助

对
符

合
条

件
的

脱
贫

人
口

、监
测

对
象

就
读

中
职

、高
职

院
校

进
行

补
助

。

按
省

乡
村

振
局

计
划

完
成

创
业

致
富

带
头

人
培

训
任

务
。

乡
村

建
设

型
，
培

训
时

间
8

天
；
产

业
发

展
型

，
培

训
时

间
12

天
。

开
发

防
返

贫
公

益
性

岗
位

，
对

脱
贫

人
口

、
监

测
对

象
进

行
公

益
性

岗
位

补
助

。

全
县

湖
南

农
业

大
学

全
县

15
00

元
/期

/人
。

每
人

每
天

44
0

元
。

按
《

炎
陵

县
防

返
贫

公
益

性
岗

位
实

施
方

案
》
进

行
补

助
。

46
3

19
3

30 24
0

34
0

10
0

24
0

0
0

12
3

93 30

计
划

对
12

00
名

中
职

、
高

职
脱

贫
人

口
、
监

测
对

象
学

生
进

行
补

助
。

加
强

乡
村

人
才

建
设

，为
产

业
振

兴
提

供
人

才
支

撑
，带

动
脱

贫
人

口
增

收
。

防
返

贫
公

益
性

岗
位

补
助

24
0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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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0
22

.0
1

20
22

.0
1

20
22

.1
2

20
22

.1
2

20
22

.1
2

乡
村

振
兴

局

乡
村

振
兴

局

乡
村

振
兴

局

乡
村

振
兴

局

乡
村

振
兴

局

乡
村

振
兴

局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调
整

前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地

点
补

助
标

准
年

初
计

划

资
金

来
源

中
央

省
市

县
绩

效
目

标

时
间

进
度
（
起

止
）

计
划

开
工

时
间

计
划

完
工

时
间

责
任

单
位

主
管

单
位

实
施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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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合合 计计

中央财政资金小计（中央层面16项）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原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水利发展资金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补助资金部分）

农村环境整治资金

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金（支
持农村公路部分）（支持农村公路部分）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农村危房改造部分）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资金

常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部分）

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除外）

旅游发展基金

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不包括重大引调水工
程、重点水源工程、江河湖泊治理骨干重大工程、跨界河流开
发治理工程、新建大型灌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
造、大中型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生态建设方面的支出）

1370013700

10056

5652

1817

216

0

1920

415

0

0

0

11

0

0

25

0

0

0

00

0

1370013700

9893

5652

2054

384

1212

438

128

25

序号 财政资金名称 年初
计划数 年中数 年终数

附件3

炎陵县2022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
涉农资金调整来源表

单位：万元

── 25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省级财政资金小计（省级层面14项）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原扶贫专项资金）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专项资金

现代农业发展专项

农田建设专项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村级运转及运行维护资金除外）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整省推进部分）

农村公路道路建设省级投入资金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程资金

农村发展专项资金

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及发展专项

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用于“农、林、水”建设部分）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乡村旅游建设部分）

省开放型经济与流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农村流通产
业基础设施建设部分）

市级财政资金小计（市级层面12项）

扶贫专项

五小水利专项

农业产业发展专项（三农工作专项除外）

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财政）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资金

2825.50

2090

441

31

0

114

0

49.5

100

0.0

0.00

0.0

3260.54

1810

370

205

27

439.66

308.88

100

序号 财政资金名称 年初
计划数 年中数 年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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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

（八）

（九）

（十）

四

（一）

农村公路建设专项

农村土坯房专项；农村危房改造市级专项

现代服务业扶持专项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项

小城镇建设专项；美丽乡村建设专项

县级财政资金小计

县级年初预算涉农相关专项及盘活存量资金

818.5

818.5

0 546.46

546.46

序号 财政资金名称 年初
计划数 年中数 年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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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县人大，县政协。

炎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8月30日印发


